
鲁人社函〔2024〕62 号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开展全省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企业

定期评估工作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企业动态管理，促进技能人

才评价工作高质量发展，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

于印发<山东省技能人才评价质量督导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的通知》（鲁人社字〔2022〕68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现就我

省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企业定期评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估对象及内容

评估对象为经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且即将期满

的自主评价企业，具体内容包括：

（一）企业主体存续情况；

（二）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

（三）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四）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质量管理情况。

二、评估时间及方式

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筹安排评估工作，原则上在



自主评价企业备案到期前进行评估，主要采取资料评审与现场核

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三、评估流程

（一）续期申请

参评企业在备案到期前 3 个月向备案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提交《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续期备案申请表》（附件 1）

进行续期备案申请。

（二）自查自评

参评企业对照《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评估表》（附件 2）

开展自查自评，并向备案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交以下材料：

1.企业法人登记证书；

2.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评估表。

央企分支机构还需提供由中央企业出具的确认其驻鲁分支

机构继续备案的函，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同意中央企业继续

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函。

（三）现场核查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参评企业进行现场核查。

（四）结果评定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综合企业自评、现场核查和系统

数据分析等情况，确定参评企业评估结果是否合格。评估结果列

入技能人才评价质量监管档案。

四、结果应用

（一）评估合格的企业，自主评价备案有效期延长 3 年，可

继续开展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由本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发放



续期备案回执。

（二）评估不合格的企业，不予备案续期，企业退出我省用

人单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目录。企业要按规定做好认定资料存档、

证书核发、证书数据上传与维护等收尾工作。

（三）备案期满逾期 2 个月未按要求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提交续期备案申请的企业，视为自动放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将不对其进行评估。企业备案期满后自动退出用人单位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目录，不再继续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

（四）备案期满未开展评价工作的企业，可向备案的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交续期申请并说明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将根据企业意愿和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延长备案期限。

对退出用人单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目录的企业，各市要及时

汇总报送省厅，省厅将按程序报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联系人:黄竹青；联系电话：0531-51788434

附件：1.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续期备案申请表

2.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评估表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4 年 5 月 3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技能人才评价管理

服务处）



附件 1

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续期备案申请表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类型 央企分支机构□ 省辖企业□

人社部门备案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

二、存续情况

主体资质是否变更 是□ 否□ 变更项 （具体证明材料附后）

企业信用是否良好 良好□ 存在问题□

三、备案期情况

当前备案有限期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是否开展认定工作 是□ 否□（未开展原因： ）

是否开展委托评价 是□ 否□ 开展委托评价情况 （具体情况附后）

当前备案期发证数量
学徒工： 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 高级技师： 特级技师： 首席技师：

技能人员持证比例 本企业现有技能人员持证总数 人，职工总数 人，占比 %。

企业意见

是否愿意继续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是□ 否□

本单位承诺填写内容、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责任。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评估表
评估内容 评估标准 得分

项目 内容 评估得分取值
最高

得分

自评

得分

一．技能等

级认定制

度建设完

善情况（20

分）

1.1 根据《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考核工作规

则》《山东省技能人才评价质量督导工作实施

细则（试行）》等管理规定与工作指南制定技

能等级认定工作管理制度、办法。

1.依照有关规定建立完善的等级认定制度（5分）

2.已建立制度但不完善（1-4 分）

3.未建立制度（0分）

5

1.2 根据规定配备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专兼职人
员队伍，管理人员、工作人员、考务人员、考
评人员、督导人员、专家队伍等职责明确。

1.人员配备到位，职责明确（5分）
2.人员空缺，但职责明确（1-4 分）
3.人员未配备（0分）

5

1.3 完善质量管理内控制度与应急预案。
1.已完善制度并规范管理（5分）
2.已完善部分制度（1-4 分）
3.制度未完善（0分）

5

1.4 建立自主评价结果与薪酬待遇挂钩制度。

1.建立备案全部职业级别评价结果与薪酬待遇挂钩
制度（5分）
2.已建立制度但不完善，未覆盖全部职业级别（1-4
分）
3.未建立制度（0分）

5

二．技能等

级认定制

度执行情

况（25 分）

2.1 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依据职业

分类、职业标准和评价规范，开展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活动，认定实施过程符合国家职业标准

或评价规范要求。

1.能规范执行（7分）
2.部分执行(1-6 分)
3.未执行（0分）

7



2.2规范技能等级认定试题（库）应用，建立试

卷保密管理制度。

1.能规范试题应用与保密制度（4分）

2.试题应用与管理有明显不足（1-3分）

3.未对试题应用进行管理。（0分）

4

2.3 技能等级认定结果严格执行公示制度。

1.严格执行到位（3分）

2.仅执行一部分公示（1-2 分）

3.未进行公示（0分）

3

2.4 规范技能等级认定证书管理，严控证书制

作、打印、盖章与发放各环节等。

1.完全按照规定执行（4分）

2.部分按规定执行（1-3 分）

3.未执行规定（0分）

4

2.5 规范保存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事前、事中、

事后各类纸质、电子资料。

1.完全按照规定执行（7分）

2.部分按规定执行（1-6 分）

3.未执行规定（0分）

7

三．技能等

级认定工

作开展情

况（35 分）

3.1 按规定开展本企业职工认定，根据备案项

目不超范围、不超等级认定。

1.按规定开展认定，认定工作规范（7分）

2.按规定开展认定，认定工作不完全规范（1-6 分）

3.未按规定开展认定（0分）

7

3.2 严格按照备案的申报条件对考生进行资格

审核。

1.严格审核（7分）

2.部分按要求审核（1-6 分）

3.未按要求审核（0分）

7

3.3 按要求发布技能等级认定通知或公告，通

过山东省职业技能综合评价信息管理平台制定

认定计划，认定计划与实际执行一致。

1.按要求发布认定通知或公告，使用系统平台制定认

定计划并执行到位（7分）

2.未按要求发布认定通知或公告，未完全使用系统平

台制定认定计划，认定计划未完全执行（1-6 分）

3.未发布认定通知或公告，未使用系统平台制定计划

（0分）

7

3.4 技能等级认定场地、设施设备符合国家职

业标准或行业企业评价规范要求，能提供规范

的考试环境，保障安全认定。

1.考场设备符合要求，考场环境有保障（7分）

2.考场设备需要进一步完善（1-6 分）

3.场地或设备不符合标准要求（0分）

7

3.5 证书数据上国网情况：已发证人次＿，

已上国网人次＿，上国网占比＿%。

1.占比为 90%（含 90)-100%(7 分）

2.占比为 80%-90%（不含 90)(5 分）
7



3.占比为 70%-80%（不含 80)(3 分）

4.占比为 60%-70%（不含 70)（1 分）

5.占比为 60％以下（不含 60)(0 分）

不能上国网原因或写明存在问题，参考选项：

未满 16 周岁、职业（工种）、等级、申报条件、其

他。

四．技能等

级认定质

量管控情

况（20 分）

4.1 内部质量督导人员配备到位，能执行考前、

考中、考后多维度监督。

1.完全执行到位（5分）

2.部分执行（1-4 分）

3.未执行（0分）

5

4.2 接受人社部门质量督导，积极配合督导人

员做好问题分析与整改，能配合查处违规问题。

1.积极配合开展督导工作，无整改情况（6分）

2.积极配合做好整改工作，解决整改问题（1-5 分）

3.整改效果不明显，问题依旧存在（0分）

6

4.3 投诉处理措施。
1.投诉处理及时并反馈。（4分）

2.投诉未及时处理无反馈。（0分）
4

4.4 新闻媒体负面报道。
1.无负面报道。（5分）

2.有负面报道且核实的。（0分）
5

五．倒扣分

情况
未按规定流程、要求开展委托评价，经核实的。

每查实一次未按要求规范开展委托评价行为扣 10

分。

六．一票否

决情况

6.1 评价工作中故意提供虚假承诺、虚假资料，

经核实的。

1.是

2.否

6.2 内部管理混乱，重点岗位人员未配备，严

重超出备案范围开展评价工作。

1.是

2.否

6.3 为参评人员或协助参评人员伪造申报资料

或证件，纵容参评人员违规报名，经核实的。

1.是

2.否

6.4 贩卖证书或证书数据造假的。
1.是

2.否

6.5 评价过程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发生试题泄

密等情况的。

1.是

2.否



6.6 拒绝接受人社部门质量督导，不配合查处

违规问题。

1.是

2.否

企业自评结果

自评得分： 自评结果： 是否愿意继续开展技能等级认定：

负责人（签字）：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评估结果

评估结果：

注：本表“企业自评结果”项目由自主评价企业填写，自评结果内容为：“合格”、 “不合格”、“一票否决”，自评得分

60 分及以上为自评合格，低于 60 分为不合格。“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评估结果”由人社部门填写，内容为“合格”、 “不

合格”、“一票否决”。


